
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評選要點 

101/04/09 修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5 年 3 月 23 日北市教國字第 09532199001 號公文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審查遴選本校應屆畢業生市長獎，接受市長公開頒獎表揚。 

（二）鼓勵在學期間才藝出眾，服務熱心、品德優良之優秀學生，透過公開表揚，作為

學生楷模，以激勵學生向上向善發展。 

三、市長獎種類與名額： 

（一）第一類：依學校成績考查辦法，產生各畢業班畢業五育成績第一名者。 

（二）第二類：在學期間(1~6 年級)在體育、藝能、科學或創作競賽、助人義行、社會服

務或學校服務，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其他等有具體事蹟且表現傑出者。

額度為畢業總班級數的三分之一，採無條件進位，一個班以一個為原則，

另第一類市長獎學生不得參加第二類市長獎之選拔。 

四、第二類市長獎審查委員會組織： 

（一）校長為審查委員會之召集人暨主席。 

（二）行政代表：教導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。 

（三）教師代表：教師代表及教師會代表一名。 

（四）家長代表：家長會推派三名代表。 

（五）執行秘書：註冊組長。 

五、實施方法： 

（一）第一類市長獎由畢業班導師依成績考查辦法，採計一至六年級綜合成績，依低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級 20%、中年級 30%、高年級 50%之權重百分比評選；同分時，則依序以六下、六

上、五  下、五上…之學期平均成績為評定依據。 

（二）第二類市長獎評選流程： 

1.初選：畢業班師生共推舉，以每班推薦一至兩名為原則，並檢送推薦表、獎盃、

獎牌、獎狀等，正本由老師審核，繳交影印本即可。 

2.複選：第二類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參考推薦表和相關資料，進行審議討論後投票

決定。 

六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核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